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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工對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的方案建議 

 

    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（下稱低津）的預期受惠人數是 70 萬，可推行一年後，

截至今年 6 月，成功獲批津貼的申請人數只有約 11 萬，佔預期的 15.7%。觀受惠人數

遠未及預期的原因，一是低津現時的申請限制過於嚴格，二是政府對於低津的作用及

期望未能在令其發揮滅貧甚至防貧的角色。 

 

    因此，街坊工友服務處（下稱街工）歸納這年年來，協助街坊處理低津申請的困

難和掣肘，並以問卷形式蒐集街坊對於低津的期望、低津於社會保障制度中應擔當的

位置之意見，提交以下建議予當局，望政府能加以採納，儘快改良低津方案。 

 

1. 低津定位：  

 

一) 支援在職貧窮人士及其同住弱勢家庭成員  

二) 紓緩跨代貧窮  

三) 防貧：讓低收入家庭積穀防飢，避免更多人跌入貧窮線以下 

 

街工建議：現時低津的受惠對象並不包括一人在職家庭，但一人家庭同樣面對高生活指

數的處境，因此他們也應該獲得生活保障，有資格申請低津。 

 

2. 工時規定： 

 

一) 工時減至 72 小時 

 

現時低津的工時規定為每月工時 192 小時可取得高額津貼，以及 144 小時可取得基本津

貼，但若每天工作 8 小時，每月上班 22 天的全職工作，也未能符合 192 工時的高額要求。

另外，近年基層工種的零散化越趨嚴重，每月工時少於 144 小時，正正是低津需要照顧

的低收入家庭，現卻因工時門檻過高而無法取得低津補助。街工認為其收入少以致生活

水平下降，對於街坊來說已經是一種負擔，政府不應藉無法申請低津來街坊「懲罰」開

工不足。 

 

街工建議：工時門檻降為 72 小時的單一工時線。單親、家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（SEN）

或殘疾人士則工時減半，即是每月 36 小時，同樣獲得全額家庭基本金及兒童津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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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) 允合併工時 

 

承上文所言，按基層工種零散化的趨勢，家中兩個或以上工作者同時任職零散工，來維

持生計的情況比比皆是。現時的低津申請規定同時期只可填報一名家庭成員的工時，令

部分輪流上班以便照顧家人的街坊被拒門外。另外，低津的家庭入息卻計算所有家庭成

員之收入，規定前後矛盾。 

 

街工建議：由只可申報其中一名家庭成員的工時改為「家庭工時」，容許家庭內任何成

員合併申報同一時期的工時。 

 

三) 允申報工時 

 

現時低津要求申報工時的家庭成員提交具體的工時證明，但若申請者在申請時段期間曾轉

換工作，則難以向前僱主索取證明；儘管要求現職僱主簽署聲明書，一來僱主並無法律責

任填妥聲明書，二來對申請者來說，會帶來工作空間裡的「低收入家庭」的標籤壓力，街

坊為了申請生活津貼，卻要賠上尊嚴。 

 

街工建議：仿效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（下稱交津）的做法，容許申請者只是在申請

表上填報工時，而無需硬性要求提交工時證明。 

 

3. 入息規定： 

 

一) 擴入息限額至中位數 75% 

 

現時低津的入息規定為，全家每月總收入低於「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」（下稱中位數）

的 50%及介乎 50%－60%，則分別領取全額及半額津貼。近年物價持續通脹，儘管家庭收

入超出中位數的 60%，仍生活艱苦。再者，低津應該發揮藏富於民，讓基層積穀防饑的作

用，既可作為社會保障的防貧措施，又可令市民過更有尊嚴、質素的生活。 

 

街工建議：推行入息三軌制，保留現時中位數 50％、介乎 50%－60%的規定，並增加介乎

60%－75%一項，而一人家庭則以有工作人口的入息中位數計算。三軌收入領取的津貼比

例如下： 

 

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50％ 50%－60% 60%－75% 

所得的津貼比例 全額 3/4 額 半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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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) 豁免計算其他津貼 

 

現時低津的申請中，以個人為單位的交津、長者生活津貼、護老者津貼、殘疾人士照顧者

津貼，均計算為家庭入息，惟以上津貼各有用途，是針對特定群體的額外開支而設定，與

家庭的生活開支並不相關，因此不屬於可應付家庭日常運作的收入。 

 

街工建議：豁免家庭成員以個人為單位的交津、長者生活津貼、護老者津貼、殘疾人士照

顧者津貼，計算為家庭入息。 

 

4. 資產審查： 

 

街工在過往協助街坊申請低津的個案中，多次遇上街坊因家庭成員關係緊張、遺失銀行月

結單或保險帳單，而未能盡數遞交資產證明的情況。影響少則無法成功申請低津，大則進

一步破壞家庭關係。 

 

街工建議：申請者在首次申請時，必須遞交所有家庭成員的資產證明，其後的申請則只需

申報資產，政府再作抽樣檢查。 

 

5. 低津交津要分明 

街工認為低津與交津兩者的津貼角色有異，各有存在的必然價值。前者是整個家庭的生

活保障，後者則為減輕工友因工作引致的交通負擔，能起鼓勵就業的作用。 

街工建議：容許低收入家庭同時申請以家庭為單位的交津和低津，不要再提出交津與低津

同為補貼家庭開支此等魚目混珠的說法。 

 

6. 津貼計算機制： 

 

街工建議：低津作為長期運作的社會保障政策，應公開津貼金額的計算方法和機制，清楚

表達所包含的資助範疇，並每年按照物價指數作出調整，以應付低收入家庭的實際生活支

出。 

 

總結： 

 

街工認為，低津應切合不同情況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，惟過往一年推出的低津方案十

分「離地」。對於受眾如此廣的計劃，我們強烈要求政府舉辦公眾諮詢，開放檢討讓市

民參與，而非只靠抽樣式調查和內部的討論和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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